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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R Inc.
神州租車有限公司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0699）

澄清公告

茲提述神州租車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六日的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主要股東之間收購及處置現有股份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
該公告所界定詞彙與本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注意到近日若干媒體報導，提及根據買賣協議第一批股份收購及第二批股
份收購均已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完成。

本公司謹此澄清，儘管第一批股份收購已完成，但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第二批股
份收購的交割受限於若干條件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已獲Amber Gem及神州
優車告知，第二批股份收購尚未完成。

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第二批股份收購的完成另行刊發公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神州租車有限公司

主席
陸正耀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宋一凡女士；非執行董事陸正耀先
生、朱立南先生、李曉耕女士及魏臻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孫含暉先生、丁瑋
先生及張黎先生。


